
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实施细则

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育部令第 41 号）要

求，为维护学院招生工作的公平公正，更好地开展我院新生入学

资格复查工作，特制定本实施细则。

一、组织机构

学院成立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领导组，分管学生工作的副

院长任组长，学生处、教务处、招生就业处、纪委等职能部门负

责人和各系负责人任成员。复查工作领导组下设办公室，设在学

生处，办公室主任由学生处处长兼任。

各系相应成立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

“复查小组”），系负责人任组长，分管学生工作主任任副组长，

系学生科、教学科、招生就业科等部门负责人任成员。负责本系

新生入学资格的初步审查和后期复查工作的具体实施，将复查工

作真正落到实处。

二、入学资格复查

（一）新生报到时的初审

新生报到应由本人持《烟台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录取通知书》、

身份证和考生档案等有关材料到校办理入学手续。各系辅导员

（班主任）在办理新生入学手续时，要初步核查几项内容：

1.新生名册信息与新生本人所持证件信息是否一致；



2.录取通知书上考生姓名是否有涂改或其它异样迹象；

3.高考准考证与身份证上相关信息是否一致；

4.严格比对新生照片和关键信息是否一致；

5.学生获高考加分的材料各系须做好登记并认真审查。

（二）新生纸质档案的审查

各系应安排专人负责接收新生的纸质档案并对其中的内容

进行核对，内容包括：考生报名登记表；考生体格检查表；高中

学籍材料；身份证及党团材料等。对于无档案或档案材料缺失的

新生，各系应告知该新生在规定时间内将档案材料补齐。

（三）复查

学院教务处、学生处和各系应在新生入学后三个月内，对入

学新生资格进行复核。复核工作主要由各系新生辅导员（班主任）

完成。复核内容包括：

1.“六对照”核对。

录取通知书、高考准考证、第二代身份证、电子档案照片、

纸质档案照片等与新生本人实行对照。

2.谈话核对。

各系辅导员（班主任）在新生档案整理时要与每名新生进行

谈话，了解考生高中档案、电子档案、党团关系中载明的信息、

照片等重要信息是否与新生档案材料中有不一致的情况，并将核

查情况详细填写《新生入学资格审查和录取复查情况登记表》。

3.组织入学专业复测。



新生入学 3 个月内，教务处、各系组织专家组，专门对艺术、

体育专业或艺术、体育特长生等特殊类型录取新生开展入学专业

复测，对成绩差异较大的学生要重点核查，复核无异议准予注册。

4.身体复查。

新生身体复查工作由学院后勤服务处组织实施，对于体检复

查中发现有严重疾病、不符合专业录取要求的学生，学院医疗保

健服务中心应给予是否适应在校学习或休学治疗等复查结论，并

将结论报学生处及各系。

（四）结果汇总上报及处理

新生入学资格复查工作结束后，各系在规定日期内将复查情

况形成书面材料，经系负责人审核签字并加盖系印章后，和《新

生入学资格审查和录取复查情况登记表》一并报送学生处。

对复查中发现的突出疑点，各系应汇总相关材料报学生处。

学生处会同招生就业处、教务处、纪委等部门对可疑情况展开详

细调查。对不符合招生条件或弄虚作假、徇私舞弊者，一经查实，

报院长办公会议批准后，取消其入学资格，已报到入学的取消其

学籍，不予新生学籍电子注册，上报有关部门并配合有关部门依

法处理。

各系在处理违规学生时，要通知学生家长到校，并向家长讲

明国家有关政策规定，做好疏导劝返工作。学生由其家长亲自带

离学校。

三、投诉处理机制



新生对入学资格复查有异议有投诉的，可根据《烟台工程职

业技术学院学生申诉管理办法》办理。

四、学籍电子注册

学生处学籍科依据各系报送的书面材料和学院医疗保健服

务中心对新生的体检复查结论，汇总新生学籍信息数据，做好学

生本人信息核对签字确认，做好合格新生的信息上报并进行学籍

电子注册。

五、本实施细则自发文之日起施行，由学院学生处负责解释。


